关于实行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的申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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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三汇能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，注册地：北京市丰台区配套商业太平桥路15、17、17-1号内17号B1层B1010号房间，公司现有职工23人。我单位主营业务是中央空调维修维保；合同能源管理服务。为了公司的经营发展，为给服务的企业、机关、居民的中央空调管理提供优质服务，维修工、运行工需要24小时值班制度，随时接待业主的报修业务，为小区提供中央空调设备的维修、维护与管理等服务，销售岗位负责中国行政区域内客户开发及客户维护工作，工作时间不确定性大。因此部分岗位员工无法实行标准工时工作制，需要实行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，具体情况申报如下：
申报实行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涉及的岗位及人数：维修工4人，运行工8人，销售员3人，合计15人。
维修工：负责中央空调的各种维修服务，由于报修业务不定时发生，所以需要24小时随时为居民服务；本岗位实行轮班作业，可以定期安排休息、休假。
运行工：负责中央空调的运行与保养服务，由于运行中的故障不定时发生，所以需要24小时随时为居民服务；本岗位实行轮班作业，可以定期安排休息、休假。
销售员：负责中国行政区域内客户开发及客户维护工作，工作过程的自主性、独立性、灵活性强，工作时间不确定性大，本岗位实行调休作业，可以安排调休休息休假。
具体工作方式、休息休假安排如下：在经营旺季，业主报修量较多，销售业务繁忙特别是遇节假日期间，采取集中工作或轮班工作，员工工作每周一般不超过6天，每日一般不超过8小时，基本保证员工每周休息1天。在经营淡季，业主报修量少、销售业务量小，采取轮换调休等方式，确保员工在计算周期内实际工作时间不超过法定工作时间，即平均每周不超过40小时，每月不超过166.64小时，全年不超过1999.68小时。如遇特殊情况，凡在计算周期内工作时间超过法定工作时间的，在法律、法规规定范围内的，依法支付国家规定的加班工资。实行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以月为计算周期，执行限期三年。
现依据《北京市企业实行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和不定时工作制办法》第六条第二款第（一）、（二）、（三）、（四）、（五）、（六）项的规定，特向贵局申请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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